新建字〔2025〕58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78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明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减免空置房屋物业费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对某省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移交专业经营设施设备所有权等规定进行了审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三个方面即地方物业管理条例能否对业主未实际入住使用的物业服务费交纳比例作出规定。

关于业主未实际入住使用的物业费交纳问题，某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付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物业交付后，业主未实际入住使用的，应交纳物业服务费总额百分之七十的费用。

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根据民法典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向物业服务企业支付物业费，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实践中，未实际入住业主是否可以减免物业费，可以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未约定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地方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未实际入住使用，一律交纳物业费总额百分之七十的费用，缺乏上位法依据，实践中也比较难操作，容易引发纠纷，地方性法规对此不宜直接作出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下一步，我局将依职责积极配合市发改委和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就空置房减免物业费深入开展调研评估，并适时向上级部门反馈关于制定完善有关政策法规的建议。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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